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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甲方（转让方）：

联系地址：

乙方（受让方）：

联系地址：

鉴于：

1.甲方现拥有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

2.甲方拟将其拥有的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转让给乙方。

甲乙双方就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转让事项，经过平等协商，在

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第一条 专利申请现状

1.1 甲方拥有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方案，尚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

1.2 甲方拟转让的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信息如下：

序号
拟申请外观设计

名称
外观设计图片 设计人

1

第二条 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2.1 本合同签署后，甲方将现有的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无偿转

让给乙方。

2.2 甲方所拥有的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由甲方设计人员设计完成，为甲方

设计人员职务作品。甲方将专利申请权转让乙方后，若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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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专利权，则甲方设计人员仍然拥有 1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署名权。

2.3 乙方有权使用甲方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进行生产、销售及宣传推广，

并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外观设计专利。

第三条 专利申请权转让费

乙方无需向甲方支付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转让费，故无论国家知识产权局是

否受理乙方外观专利申请，以及受理后是否核发外观设计专利证书，乙方均不得

向甲方主张任何责任。

第四条 专利权的使用

4.1 若 1 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获得专利权，则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权

由乙方享有，专利维护费用由乙方负责缴纳。

4.2 若乙方将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委托他人进行产品生产，则应当独

家委托甲方进行加工生产，不得将本合同约定转让专利申请权所涉外观设计产品

交由第三方进行加工生产，甲乙双方另行签署委托加工协议。

第五条 其他知识产权

5.1 甲方有权在转让给乙方的专利申请权所涉外观设计基础上进行研发或

改进，由此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权

由甲方享有，乙方不得提出异议。

5.2 乙方在甲方转让的专利申请权所涉外观设计基础上进行后续改进，由此

产生的具有实质性或创造性技术进步特征的新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权归乙方所

有。

第六条 双方权利义务

6.1 甲方保证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权为甲方所有，并对所涉外观

设计专利申请权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负责，由于甲方提供的 1个镶嵌饰品外观

设计侵害他人权利而导致乙方损失的，甲方应予以赔偿。

6.2 甲方应当依约将 1个镶嵌饰品外观设计所涉设计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外

观设计图）交付乙方。

6.3 甲乙双方对在签署本合同过程中所获取的另一方书面资料及其他商业

机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披露。

第七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产生争议的，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

成，双方应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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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附则

9.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另行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9.2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内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

签署地点：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

